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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苏园市监处罚〔2026〕J0012号

当事人：苏珊

身份证号码：4****7

住所：苏州工业园区****室

2025年 5月 19日，本局收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

察院《检察意见书》（苏园检刑行意〔2025〕33号），意见书

中认为当事人有参与并介绍他人参与传销活动的行为，但因其

主动投案，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，具有从犯、

自首、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，犯罪情节轻微，决定不起诉，移

送本局处理。本局于 2025 年 6 月 9日予以立案调查，调查过

程中未实施行政强制措施。

经查，当事人经人介绍参加、推广时代系健康产业链集团

旗下 WTGC 普惠金融、CBDC 共享经济项目（以下简称时代

系项目）。时代系项目要求参加者填写上级推荐码并实名注册

后成为会员，通过购买一定金额的虚拟产品（矿机、汉麻苗）

来获得多倍的代币，代币可按一定比例再兑换成人民币提现。

会员每日可获取千分之三代币静态释放，若需加快释放，便需

要“拉人头”来实现，项目后台会根据会员伞下有效会员数等

因素确定代币释放加速量，以此鼓励会员不断发展下线。上述

时代系项目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传销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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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明，当事人伞下发展会员 41级，会员数量 9721。当

事人在时代系项目中买入 TCC、CBDC、USDT、WTGC 金额

总计**元，售出订单金额总计**元，差额为**元。依据关联案

件法院对非法获利的计算方式，涉案人员的非法获利系从其账

号在时代系项目的提现记录中予以核减并确认。本案中当事人

的买入金额大于售出金额，故本局认定当事人在传销活动中无

违法所得。

经查询江苏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平台 2.0、江苏省市场监

管信用综合管理系统以及对当事人进行的询问调查，未发现当

事人曾受过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处罚。

上述事实，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当事人的身份情况；

2.对当事人做的询问笔录、公安对当事人及张**、党*、石

*的询问笔录、公安部门情况说明等，证明当事人参与传销并

介绍他人参加的事实，账户流水情况；

3.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移送的人口信息表、刑事判决书、

检察意见书等材料，证明案件来源情况以及当事人的犯罪情节

情况；

4.江苏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平台 2.0 截图、江苏省市场监

管信用综合管理系统截图，证明当事人无行政处罚记录的事实。

本局于 2026年 2月 26日向当事人直接送达《行政处罚告

知书》（苏园市监罚告〔2026〕J0012号），对本局拟作出的行

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处罚内容进行告知的同时，也告

知当事人拥有的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在法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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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，未要求听证。

本局认为：当事人所参与及介绍他人参与的时代系项目，

要求参加者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，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，

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，属于《禁止

传销条例》第七条第一、第二项“下列行为，属于传销行为：

（一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，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

其他人员加入，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

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（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，

下同），牟取非法利益的；（二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

人员，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

纳费用，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，牟取非法利

益的”所述之传销行为。当事人通过朋友圈发广告、向亲友介

绍等方式介绍他人参与传销项目的行为，构成介绍他人参与传

销活动违法行为。

鉴于当事人系首次实施上述违法行为，能积极配合调查，

本局决定予以从轻处罚。

依据《禁止传销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“有本条例第七

条规定的行为，介绍、诱骗、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，由工商行

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非法财物，没收违法所得，

处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”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第二款“设

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

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”之规定，本局决定责令当事

人改正，处以下行政处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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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罚款 100000元。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（期间届满

的最后一日为法定节假日的，以法定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

届满的日期。）到苏州工业园区建行全辖网点缴清上述款项。

若使用转帐支票、银行汇票、银行本票“收款人”栏填写“苏

州工业园区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”，在转帐支票、银行汇票、

银行本票“用途”栏填写“缴纳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罚没款”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

款（加处罚款数额不超出罚款数额），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

强制执行。

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六十日内向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申请复议，也可以于六个月

内依法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

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年 3月 6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